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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、《投标登记申请表》的彩色盖章扫描件发至招标人邮箱

（jtsdszh@163.com）。

上述相关资料的电子邮件经招标人确认后，由招标人录入交易中心系统完

成投标登记。招标文件以电子版形式通过电子邮件在投标登记时间内发出。

4.2 招标文件（含参考资料）每套售价 0 元人民币（现金）。

4.3 投标保证金金额： 6 万元；投标保证金形式：现金、银行保函。投标人

以现金提交投标保证金的，应从投标人的基本账户一次性转出；投标人以银行保

函形式提交投标保证金的，应由投标人的基本开户行开具，若基本开户行无法开

具的，可由其上级银行开具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；投标人以其它形式提交投标保证

金的，应联系招标人以获取缴纳要求。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

5.1 招标人将不统一组织现场考察及召开投标预备会。

5.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（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）为 2025 年 06 月 11

日 09 时 30 分。投标人应于当日 09 时 00 分至 09 时 30 分将投标文件递交

至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应的开标室（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，具体开标

室见交易中心大厅公告）。

5.3 逾期送达的、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，

招标人将予以拒收。

六、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粤采易阳光采购平台、广东

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等网站上发布。如媒体发布公告内容不一致者，以广州公共资

源交易中心公告为准。

在规定的登记期间，如某个标段登记并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 3家时，

招标人依法有权选择以下任一方式：（1）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站发布公告延

长登记时间，在延期登记时间内，已登记投标人的资料仍有效并可自行补充资料，

未登记的投标人可根据公告的约定进行登记；（2）依法重新组织招标或不再招

标。




